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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本期债券发行 的 中介服务机构均为依 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 主体 ，签字会

计师和律师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 ， 具有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相关咨询并 出具

相应文书的资质 。

7. 本期 债券发行的风险 因素包含影响项 目施工进度的 风险 、 影响 项 目 资

金筹措的风险、 影响项目收益实现的风险等， 项目 实施主体后续加强风险管

理， 以确保项 目风险可控 。

8.本期 债 券 发行符 合相 关法律 、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 ， 不存在

实质性法律障碍 。

本 法律意见 书壹式陆份 ， 经本所盖章和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，具有 同等法

律效力。 本所存档壹份 ， 其余伍份为本次发行之 目 的使用 。

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

经办律师： 李慧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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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律师 ： 路智广

2025年 6 月 1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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